
政長官和第五屆立法會產生辦法。2007年12月12日，
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關於政制發展諮詢情況
及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
告。

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關於香港
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
選問題的決定》（ 「12．29決定」 ）。根據該決定，
2012年第四任行政長官的具體產生辦法和第五屆立法會
的具體產生辦法可以作出適當修改；2017年第五任行政
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在此之後，立
法會的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全國
人大常委會同意對2012年第四任行政長官和第五屆立法
會的產生辦法作出適當修改，特別是明確實現 「雙普
選」 的時間表，把實行普選的時間節點確定在2017年這
個 「五十年不變」 中期的前半段，充分彰顯了中央政府
落實基本法關於最終達至 「雙普選」 目標的誠意。這是
中央政府推動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向前發展的第二次重
大努力。

根據該決定，2010年4月14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公布了關於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
案，並在6月7日以議案的方式提交立法會。其重點是將
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人數由800人增至1200人，立法會議
席由60席增至70席。2010年6月24日及25日，立法會分
別通過關於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訂。
2010年7月28日，行政長官同意這兩個修訂並報請全國人
大常委會批准和備案。2010年8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
決定予以批准和備案。2012年3月和9月，第四任行政長
官和第五屆立法會按照新的辦法選舉產生。這次對兩個
產生辦法的修改進一步增加了民主成分，充分體現了中
央政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發展問題上的積極態度。

（三）第三次努力：為實現行政長官普選繪製路
線圖

隨着2017年臨近，香港社會希望盡快明確第五任行
政長官普選的具體辦法。2014年7月15日，香港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關於2017年行政長官
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

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經廣泛徵求香港
各界人士的意見，作出《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 「8．31決
定」 ）。該決定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香港多數居民的
意願，重申從2017年開始行政長官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
產生的辦法，明確了行政長官普選制度的若干核心要
素；在行政長官普選以後，立法會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
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中央政府依法履行憲制責任，為
香港特別行政區擬定行政長官普選辦法指明了方向、確
定了原則。這是中央政府推動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向前
發展的第三次重大努力。

但是，香港所謂的 「民主派」 繼續頑固堅持對抗思
維，罔顧基本法有關規定，極力攻擊 「8．31決定」 ，拒
絕接受特別行政區政府據此提出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
反而提出公然違反基本法的所謂 「公民提名」 方案。
2014年9月28日，他們發動蓄謀已久的非法 「佔領中環」
運動，持續長達79天，企圖以所謂 「公民抗命」 方式逼
迫中央政府收回 「8．31決定」 ，進而實施港版 「顏色革
命」 。在依法處置 「佔領中環」 事件後，2015年6月18
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將有關行政長官普選方案提交
立法會表決。自稱 「民主派」 的那些議員集體投下反對
票，致使2017年實行行政長官普選的目標未能如期實
現。2017年第五任行政長官不得不沿用上一任的選舉辦
法產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發展再次遭遇挫折，仍然
是反中亂港勢力逆歷史潮流而動、極力阻撓的結果。

儘管一再遇到干擾和阻撓，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別
行政區民主發展的立場從未動搖，努力從未停止。香港
特別行政區成立至2017年，依法舉行了四次行政長官選
舉和六次立法會選舉，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民
主成分持續增加。香港全體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的選舉
權和被選舉權得到充分保障，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
不僅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治理，還依法參與國家事務
的管理。根據全國人大確定的名額和代表產生辦法，由
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在香港選出36名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全國人大代表，參加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
工作。香港現有5600多位人士擔任各級人民政治協商會
議委員，其中超過200位擔任全國政協委員。還有許多香
港人士在中央和地方的機構、團體擔任領導或顧問等職
務。中央政府還支持和協助香港專業人士和優秀青年在
國際組織任職，參與國際治理。任何不抱偏見的人都能
看到，香港回歸後，全體居民的政治參與渠道和空間大
大拓展，享有的民主權利前所未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民
主發展取得了全方位的重大成就。

四、反中亂港勢力阻撓
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民
主發展

近年來，隨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外
部敵對勢力牽制、遏制中國發展的行徑愈演愈烈， 「一
國兩制」 在香港實踐的內外環境日趨複雜，圍繞香港特
別行政區民主發展的鬥爭更加激烈。反中亂港勢力不斷
挑戰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以奪取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
權、實施 「顏色革命」 為目的，通過特別行政區選舉平
台和立法會、區議會等議事平台，利用有關公職人員身
份，肆無忌憚挑戰 「一國兩制」 原則底線，衝擊香港特
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破壞香港法治，進行危害國家安
全、損害香港繁榮穩定的各種活動，企圖將香港特別行
政區民主發展引入歧途，嚴重破壞了香港特別行政區進
一步發展民主的社會環境。

（一）衝擊憲制秩序，危害國家安全
─反中亂港勢力公然挑戰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香

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他們拒不承認國家憲法對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效力，故意割裂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挑
戰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他們妄稱《中英聯合聲明》是
香港回歸後新憲制的法律基礎，刻意抬高英國撤離前匆
忙制定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企圖以此架空基本
法。他們以各種名目推動非法 「公投」 ，甚至以所謂
「全民制憲」 為參選綱領，圖謀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憲制秩序。

他們不惜以製造社會動亂的方式抗拒中央對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否認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民
主發展的主導權和決定權，挑戰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
關決定和解釋的權威。

他們公然倒掛、撕扯、踩踏、焚燒國旗，污損國
徽，撕毀和焚燒基本法文本，阻撓旨在維護國家安全的
本地立法，致使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至今未能完
成，《國歌條例》歷時一年半才在立法會獲得通過。
─反中亂港勢力大肆從事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

權的活動。他們公然鼓吹 「香港獨立」 「民族自決」 ，
在香港社會各層面特別是青少年群體中傳播 「港獨」
「反中」 「反共」 理念，惡毒攻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
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為在香港進行分裂國
家、顛覆國家政權的活動製造理論和輿論。

他們成立名目繁多的 「港獨」 和激進分離組織，打
着 「港獨」 等旗號參選立法會和區議會，並在當選後利
用公職人員身份繼續鼓吹 「港獨」 ，從事分裂、顛覆活
動。2016年10月12日，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宣誓就職，有
候任議員公然展示 「香港不是中國」 等 「港獨」 橫幅，
以粗鄙話語和肢體語言瘋狂侮辱國家和民族。他們在
2019年修例風波中叫囂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等口
號，暴力衝擊中央政府駐港機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
機關。2019年7月1日，他們暴力攻佔香港特別行政區立
法會大樓，在主席台展示港英旗幟，大肆毀壞立法會設
施設備，上演極其醜陋的一幕。

他們無視2020年6月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香港國安法）的規
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啟動後，非法
組織所謂 「初選」 ，策劃實施 「真攬炒十步曲」 計劃，
妄圖操控立法會選舉，並在控制立法會後通過否決政府
一切議案、法案的方式逼迫行政長官辭職，癱瘓政府，
製造憲制危機，進而顛覆國家政權。

─他們與外部敵對勢力勾結，甘當反華 「急先
鋒」 「馬前卒」 。其頭面人物頻頻竄訪外國，肆意抹
黑、攻擊國家，乞求外國對國家、對香港實施制裁。有
人甘當外國政治代理人，宣稱要 「為美國而戰」 ；有人
公開發表文章，煽動要把 「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變成植
入中國的 「屠城木馬」 ，關鍵時刻打開暗門，促使中國
「變天」 。

外部敵對勢力充當 「顏色革命」 的幕後黑手，對香
港事務的干預日益加劇，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越來越
嚴重。他們從幕後走到台前，官方高規格接見反中亂港
頭面人物，為其撐腰打氣；以立法、行政等方式並通過
駐港機構、非政府組織等明目張膽為反中亂港分子提供
保護傘、輸送資金、提供培訓；對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別
行政區官員進行粗暴 「制裁」 ，等等。這些，充分暴露
出外部敵對勢力把香港作為 「棋子」 牽制、遏制中國發
展的圖謀。

（二）破壞法治根基，製造社會仇恨
─反中亂港勢力煽動、教唆、組織、實施破壞社

會秩序的違法活動。他們到處鼓吹 「公民抗命」 「違法
達義」 等謬論，煽動民眾以 「行為不正義」 達成 「目的
正義」 。在2014年非法 「佔領中環」 、2016年 「旺角暴
亂」 和2019年修例風波中，他們策劃、組織、實施了一
系列嚴重違法活動，一次又一次重創香港法治和社會秩
序。

他們美化和煽動暴力，宣稱 「暴力是解決香港政治
問題的選項」 「留案底令人生變得更精彩」 。他們教
唆、煽動、裹挾青年學生從事違法活動，致使青少年學
生成為非法 「佔領中環」 和修例風波的主要參與群體。
反中亂港勢力荼毒廣大青少年，傷天害理，禍害深重。
─反中亂港勢力大肆進行暴力和恐怖活動。在修

例風波中，他們肆意設障堵路，損毀交通設施，癱瘓機
場運作。嚴重時香港鐵路公司有超過90%、共計147個車
站遭到損壞，作為香港交通要道的紅磡海底隧道被迫關
閉，作為亞太航空樞紐的香港國際機場陷入癱瘓。多項
政府公共服務受阻，大中小學和幼兒園被迫長時間停
課，多所大學校園被非法 「佔領」 ，眾多商業場所無法
營業，逾1200間店舖和多家銀行的服務設施被損毀。

他們對持不同意見者進行無差別攻擊，極盡卑鄙之
能事。有記者在機場被非法禁錮圍攻虐打數小時，有路
人因勸阻示威者被潑油火燒，有清潔工被磚頭砸中身
亡，甚至有議員的祖墳在光天化日之下遭人損毀。
─反中亂港勢力挑動兩地對立，毒化社會環境。

他們煽動港人仇恨中國共產黨、仇恨國家、仇恨內地民
眾。他們通過誘導性民調刻意渲染身份認同問題，把
「香港人」 和 「中國人」 對立起來。他們製造和放大香
港與內地民眾往來中出現的個別摩擦，滋擾、侮辱、攻
擊內地旅客。

他們惡毒攻擊行政長官和政府官員，煽動反政府情
緒。在修例風波中，他們更是將矛頭指向維護秩序的警
隊和制止其違法活動的人士， 「起底」 警察和有關人士
的家庭信息，霸凌詛咒警察子女。有警察被咬斷手指，
被鐵箭刺傷，甚至被利刃割頸，種種極端、恐怖行徑觸
目驚心，令人髮指。

（三）妨礙政府施政，拖累經濟民生
─反中亂港勢力阻撓破壞政府施政，擾亂管治秩

序。他們通過在立法會頻頻提出不符合基本法規定的議
員修正案、採取無休止點算會議人數等手法瘋狂 「拉
布」 ，致使許多利港利民的重大經濟民生政策無法推
行。他們濫用調查權、傳召權和質詢權，提出違法的不
信任動議，對政府官員和公職人員肆意侮辱。成立創新
科技局對香港長遠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但有關議案被嚴
重惡意拖延，歷時3年才最終在立法會獲得通過。第六屆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在2019至2020立法年度停擺長達8個
多月，多達14個法案不能及時審議，超過80部附屬法例
在期限屆滿前得不到處理，一些本可惠及香港廣大居民
特別是弱勢群體的民生法案不能及時通過。
─反中亂港議員用各種手法擾亂立法會和區議會

正常運作。2018年4月24日，在立法會會議期間，一名議
員公然暴力搶走政府工作人員的手機。2019年10月16
日，多名議員在行政長官宣讀施政報告時用具有傷害性
的強光照射行政長官，致使其無法正常發表報告。2020
年5月28日和6月4日，一名議員兩次向立法會主席及他人
潑灑惡臭有害液體。這些惡行不僅嚴重違反法律，而且
嚴重擾亂立法會運作，破壞行政與立法的關係，導致政
府施政舉步維艱。

他們不斷僭越區議會的法定職能，濫用職權，將區
議會變成宣揚 「港獨」 、進行顛覆破壞活動的平台，使
區議會成為香港社會一大亂源。

（四）歪曲民主內涵，阻撓民主進程
─反中亂港勢力偷樑換柱，炮製種種 「民主」 謬

論。他們誤導香港社會將特別行政區地方屬性的民主簡
單等同於一個國家的民主，並以是否有利於其上台掌權
為標準，標籤所謂 「真民主」 「假民主」 ，顛倒黑白，
混淆是非。在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上，他們炮製所謂 「國
際標準」 的 「真普選」 ，提出各種違反基本法的無理主

張，惡意詆毀中央政府和特別行政區政府推動民主發展
所作的各種努力。
─反中亂港勢力衝擊選舉秩序，破壞選舉公平。

在2019年11月舉行的第六屆區議會選舉中，他們使用暴
力手段脅迫、恐嚇、攻擊愛國愛港參選人和選民，甚至
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刺其他參選人。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
選舉管理委員會披露，這次區議會選舉接獲的投訴激
增，其中涉及刑事毀壞、暴力行為、恐嚇的投訴高達
1000多宗。
─反中亂港勢力一再阻撓循序漸進發展民主。他

們罔顧民意，在立法會兩次否決特別行政區政府提出的
擴大民主成分的選舉方案。如果沒有他們的阻撓破壞，
香港原本可以在2017年實現行政長官普選、2020年實現
立法會全部議員普選。他們不僅是導致香港普選無法如
期實現的歷史罪人，也從根本上破壞了香港特別行政區
發展民主的社會環境，破壞了中央政府與香港社會的政
治互信。

事實一再表明，反中亂港勢力及其背後的外部敵對
勢力是挑戰 「一國兩制」 原則底線的罪魁禍首，是危害
國家安全的罪魁禍首，是損害香港繁榮穩定的罪魁禍
首，也是阻礙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向前發展的罪魁禍
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民主發展之所以窒礙難行，香港
本地反中亂港勢力是站在前台的直接破壞者，外部敵對
勢力是躲在幕後的操盤手，眾多青少年是受害者，最終
一切不利後果則由全體港人承擔。

2019年修例風波和區議會選舉亂象，充分暴露出香
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存在重大的缺陷和漏洞。最突出
的一點是安全性嚴重不足，使得反中亂港勢力很容易通
過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的政權組織和治理架構，使得外
部敵對勢力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干預香港事務，進而為他
們對中國內地進行滲透、顛覆活動提供機會。任何地方
的民主發展都不能以損害國家安全為代價。完善香港特
別行政區民主制度特別是選舉制度，是依法治港、撥亂
反正的必要之舉，是維護國家安全和特別行政區憲制秩
序的治本之策，也是確保香港民主在正確軌道上向前發
展的固本之基。

五、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
發展重回正軌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修例風波對國家安全、
香港法治、經濟社會穩定造成的嚴重危害令人痛心、發
人深省。2019年10月31日，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指
出，必須 「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執行機制，支持特別行政區強化執法力量」 「完善
特別行政區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堅
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 『港人治港』 、 『澳人治澳』 ，提
高特別行政區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 ， 「絕不容忍任何
挑戰 『一國兩制』 底線的行為，絕不容忍任何分裂國家
的行為」 。中央政府審時度勢，果斷決策，採取了一系
列重大舉措，標本兼治，撥亂反正，引領和推動香港局
勢和民主發展重回正軌。

（一）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為民主發展提供基本
條件

維護國家安全是國家的頭等大事。中央政府對香港
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香港特
別行政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2020年5月28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關於
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
行機制的決定》，對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提出原則要求，授權全國人
大常委會就此制定相關法律，切實防範、制止和懲治與
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
動。6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國安法，並決定
將該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日
刊憲公布實施。該法對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分裂國
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和勾結外國或者
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犯罪及其處罰作出了規定，建
立健全了國家和特別行政區兩個層面維護國家安全的執
行機制，並從國家安全的角度進一步明確了參選或者就
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公職的資格和條件。香港國安法
的制定實施，築牢了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屏障，有力打擊了 「港獨」 激進勢力的囂張氣焰，對
香港迅速止暴制亂、恢復正常社會秩序、實現由亂到治
的歷史性轉折發揮了關鍵作用，是 「一國兩制」 事業發
展的重要里程碑。

任何民主都是在特定國家或地區範圍內的民主，必
須以維護本國國家安全為基本前提條件。如果國家安全
得不到基本保障，就不可能有正常、真正的民主。切實
防範、制止、懲治發生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嚴重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不僅是維護國家安全的迫切需要，
也是繼續推動香港民主正常發展的需要。香港國安法的
制定實施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發展重新回到正確軌道
創造了基本條件。

（二）明確香港特別行政區公職人員參選、任職和
就職宣誓等規矩

早在2016年11月7日，針對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就職
宣誓時發生嚴重侮辱國家和民族的情況，全國人大常委
會作出《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明確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是參選或者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公職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闡明了 「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 的含義，
明確了依法宣誓的法律效力及其法律責任，為立法會議
員等公職人員就職宣誓定下了規矩，為阻止反中亂港勢
力通過選舉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架構加固了法律屏
障。

2020年8月1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香港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報請國務院提出的有關議案，就因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響推遲第七屆立法會選舉而出現的立法機關
空缺問題，作出《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繼
續履行職責的決定》，明確2020年9月30日後香港特別行
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年，直至第七
屆立法會任期開始為止。為解決由此引發的個別議員延
任資格爭議，2020年11月1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
明確立法會議員因宣揚或者支持 「港獨」 主張、拒絕承
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
等行為，不符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

和條件，一經依法認定，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這
進一步明確了就任立法會議員的法定資格，完善了相關
制度機制。

（三）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
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

次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
區選舉制度的決定》，明確完善選舉制度應當遵循的基
本原則和核心要素，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香港基本
法附件一和附件二。3月3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二十七次會議全票通過新的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
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3月31日起實施。原
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及其修正案不再施行。

香港特別行政區隨即以本地立法方式落實全國人大
及其常委會的上述決定和對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
訂。特別行政區政府提出了涵蓋8項主體法例和24項附屬
法例的有關本地法律修訂法案。2021年5月27日，香港特
別行政區立法會通過《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
訂）條例》，標誌着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工
作順利完成。

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體現了以下五項重要
原則：第一，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嚴格依
照憲法、基本法和全國人大的有關決定，堅決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決反對外來干涉，維護香港
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第二，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
手中，切實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權益。第三，堅持依法治
港，堅決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堅決維護
法治權威，任何違反法律、破壞法治的行為都必須依法
予以追究。第四，增強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的代表性，
擴大香港社會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維護香港社會整體
利益和根本利益。第五，強化行政和立法之間的有效配
合，提高治理效能，減少政治爭拗和內耗。

這次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主要有三個方面
內容。

第一，重新構建選舉委員會，擴大規模、增加界
別、優化分組、完善職能。一是選舉委員會的規模由原
來的1200人擴大到1500人，組成由原來的四大界別擴大
為五大界別，每個界別300人。增加了第五界別 「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和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
成員的代表界」 。選舉委員會每屆任期五年，委員必須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二是明確規定了選舉委
員會五大界別共40個界別分組的劃分、名額分配以及產
生方式，調整優化了有關界別分組。選舉委員會委員的
產生繼續沿用原來的三種方式，即當然委員、由提名產
生的委員和由選舉產生的委員。三是完善和擴大了選舉
委員會的職能，保留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行政長官人選
的職能，恢復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部分立法會議員的職
能，增加選舉委員會參與提名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職
能。重新構建的選舉委員會覆蓋面更廣、代表性更強，
社會各界參與更加均衡，更能體現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
和根本利益，更加符合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多元化、
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也更加符合香港特別
行政區作為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的憲制
地位和實際情況。

第二，規定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基本
保留原來的行政長官選舉制度，在提名機制等方面有所
調整，以確保行政長官必須由中央政府信任的、堅定的
愛國者擔任。重點改革立法會選舉制度，更好地平衡香
港社會的整體利益、界別利益和地區利益。立法會議員
人數由70席增加至90席；由選舉委員會選舉、功能界別
選舉和分區直接選舉分別產生40名、30名和20名議員；
同時對立法會選舉的提名、選民資格、選舉方式等作出
了具體規定。

第三，完善候選人資格審查制度。設立候選人資格
審查委員會，對參加選舉委員會選舉、行政長官選舉和
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進行資格審查，確保 「愛國者治
港」 原則的全面落實，堅決把反中亂港勢力排除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之外。

2021年9月19日，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完善選舉制
度之後舉行的首場重大選舉，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
會選舉成功舉行。2021年12月19日，第七屆立法會選舉
舉行，選舉過程公開、公平、公正、安全、廉潔，充分
展現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實踐的新氣象。

實踐表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新的民主選舉制度具有
鮮明的特點和優越性。第一，具有廣泛代表性。新選舉
制度吸引了眾多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士參選， 「五光十
色」 、多元多樣前所未有，既有商界、學界、專業界精
英，又有來自社會基層的勞工、職員、中小企業經營者
代表；既有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又有從內地和台灣到香
港生活工作的居民、加入中國籍的外國居民；既有經驗
豐富的資深參政者，又有充滿活力和創新精神的新一代
年輕人。居住公屋和 「劏房」 的人士、巴士車長、註冊
電工等成為立法會選舉候選人，這在香港的過去是根本
不可能的。

第二，具有政治包容性。選舉不是 「單聲道」 ，立
法會選舉候選人來自不同政治團體、政治派別，代表不
同的政治光譜，持有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抱負。多名持有
不同政見和主張的人士，都獲得提名參選，體現了新選
舉制度的最大開放包容。在愛國愛港旗幟下，新選舉制
度最大程度拉長了包容多樣的半徑，畫出了 「一國兩
制」 實踐行穩致遠、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香港同胞奔向
美好生活這個符合香港根本利益的最大同心圓。

第三，具有均衡參與性。新的選舉制度將立法會議
席分為三大板塊，組成結構得到優化，各階層、各界
別、各方面均有代表參與立法機關，從而確保了政治參
與的均衡度，兼顧了香港社會各階層和各界別的不同利
益，特別是在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更好地代表
了香港的整體利益，保護了各界別利益和地區利益，更
能全面反映民意，更加符合香港實際。

第四，具有公平競爭性。這次立法會選舉，全部90
個席位都有競爭，沒有任何人自動當選。這是香港回歸
以來從未有過的。新選舉制度使得競選活動更加理性、
公平、有序，更加注重民生和發展議題，更加注重參選
人的能力和素質展示。所有候選人在同一個平台上競
爭，通過比專長、比政綱、比理念、比擔當、比貢獻等
方式，積極爭取選民支持。香港過去很長一段時期，盲
目從形式上追求西方式民主，實際上帶給香港的並不是
真正的民主，而是分化惡鬥、社會失序、經濟失衡、管
治失效，香港居民並沒有真正享受到原汁原味的民主。
新選舉制度使選舉回歸良性、理性、平等、乾淨競爭，
真正體現選舉的本意，真正為香港人謀實惠、謀福祉。

顯而易見，完善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全
面準確貫徹了 「一國兩制」 方針和基本法，符合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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